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公告（二）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集艺术科研、艺

术创作、艺术教育、“非遗”保护和文化智库为一体的国家

级综合性学术机构，为维护中国艺术研究院良好的招生信

誉，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艺术研究、艺术管理和艺术创作高

级人才，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

试录取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3〕3 号）和《北京市招

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补充

意见》（京招考委〔2023〕5 号）相关文件精神，现将 2023

年招生复试方案公告如下：

一、各专业招生计划

2023 年教育部下达我院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为：全日

制学术学位类 106 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类 94 人；非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 60 人。结合我院各学科发展，现将本年度各学

科（专业）分专业计划公布如下：

学习形式、学位类型 学科（专业）
分专业

招生计划

全日制学术学位 中国语言文学（0501） 14

艺术学理论（1301） 19



全日制学术学位

音乐与舞蹈学（1302） 18

戏剧与影视学（1303） 41

美术学（1304） 12

设计学（1305） 2

全日制专业学位

戏剧领域（135102） 9

美术领域（135107） 78

艺术设计领域（135108） 7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60

按照“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

原则，各专业最终录取名额以公布的拟录取名单为准。

二、复试时间

时间 考试安排 考试地点

4月 1日
8:30 复试缴费、资格审核、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13:30-15:30 同等学力加试

北京市朝阳区

惠新北里甲一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考试安排如有变化

以当日院内通知为准

4月 2日

8:30-11:30 专业论文写作（学术学位）

专业技能测试（专业学位戏剧领域）

8:30-14:30 专业技能测试（专业学位美术、艺术设计领域）

4月 3日
8:30 综合素质、专业面试

（学术学位（不含设计学））

4月 4日
8:30 综合素质、专业面试

（设计学、专业学位戏剧、美术、艺术设计领域）



三、复试内容

（一）资格审查

非应届毕业生提供准考证、身份证、毕业证书、《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下载）、学位证书原

件；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准考证、身份证、学生证及《教育

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学信网下载）。凡未进行资格审查

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缴纳复试费 100元；

（二）考核内容

1.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时间为 5 分钟左右；

2.学术学位硕士考生进行专业论文写作：考试时间 3 小

时。专业学位硕士戏剧领域考生进行专业技能测试：考试时

间 3 小时。专业学位美术、艺术设计领域考生进行专业技能

测试：考试时间 6 小时；

3.综合素质考核以面试方式进行，由考生回答考核老师

的提问；

4.专业面试由考生抽取题目进行回答，同时回答复试组

导师提问；

5.同等学力考生加试：“文化艺术通识”“阅读与写作”。

考试形式为笔试，每门考试时间均为 1 小时，满分 100 分。

（三）复试成绩的评定标准及录取要求

1.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满分 100 分，该项考核按 10%的比

例计入复试总成绩；



2.专业论文写作及专业技能测试满分 100 分，该项考核

按 40%计入复试总成绩；

3.综合素质测试评定等级分为合格、不合格。该项考核

不作量化计入复试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4.专业面试分为抽答题和复试组导师提问两部分，满分

100 分，该项考核按 50%的比例计入复试总成绩；

5.同等学力加试成绩不计入总分，但不及格（60 分以下）

者不予录取；

6.复试总成绩的计算方法：

复试总成绩=外语听说能力×10%+专业论文写作/专业

技能测试×40%﹢专业面试×50%；复试总成绩不及格（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

7.我院确定拟录取名单后将组织考生统一体检，凡体检

结果未达到《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定要求的

考生不予录取；

8.复试结束后，将按照初试总成绩（百分制）占 50%、

复试总成绩占 50%的比例计算总成绩，按专业（二级学科）

排名，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在我院研究生院的网站上公

布。

四、总成绩计算方法

总成绩中初试成绩（百分制）占比 50%，复试成绩占比

50%，总成绩=初试成绩÷5×50%+复试成绩×50%；



五、硕士复试、录取工作申诉、投诉

1.中国艺术研究院纪检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4813250

联系人：颜老师

工作时间：9:00-11:30、14:00-16:30

2.北京教育考试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3 年研究生招

生专用监督电话（010-82837456）

六、硕士拟录取名单的公示

拟录取名单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的网站上公

示（http://www.gscaa.cn），经教育部录检审批后，我院

公示最终录取名单并通知办理录取手续，未在规定时间内办

理录取手续的考生不予录取。

中国艺术研究院招生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4 日


